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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2024-044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牛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牛奶公司”）、北

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世贸”）和宿迁涵邦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宿迁涵邦”，系京东世贸的一致行动人）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

向广东骏才国际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才国际”）分别转让其所持有的永

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辉超市”或“公司”）1,913,135,376 股股

份、367,227,196 股股份和 387,772,804 股股份，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21.08%、

4.05%和 4.27%。 

2、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将变更为骏才国际，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29.40%。骏才国际及其实控方名创优品将与永辉超市携手向品质零售模式转

型。 

3、本次权益变动不构成关联交易，不触及要约收购。 

4、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权益变动实施前尚需取得的有关批准包括但不限于： 

（1）牛奶公司开立减持 A 股人民币专用账户所需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外汇管

理局的登记手续已经完成； 

（2）名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有关

本次交易的通函取得香港联交所的无异议确认； 

（3）取得名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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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4）取得上交所出具的合规性确认意见； 

（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本次交易经营者集中申报作出了不实施

进一步审查、不予禁止或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决定。 

上述事项最终能否实施完成及实施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5、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4 年 9 月 23 日，骏才国际与公司股东牛奶公司签订《股份购买协议》，

拟协议受让牛奶公司持有的 1,913,135,376 股公司股份；2024 年 9 月 23 日，骏

才国际与京东世贸、宿迁涵邦签订《股份购买协议》，拟协议受让京东世贸持有

的 367,227,196 股公司股份以及宿迁涵邦持有的 387,772,804 股公司股份。本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为骏才国际，骏才国际持有 2,668,135,376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0%。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交易各方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牛奶公司 1,913,135,376 21.08% - - 

京东世贸 633,658,197 6.98% 266,431,001 2.94% 

宿迁涵邦 387,772,804 4.27% - - 

骏才国际 - - 2,668,135,376 29.40% 

二、协议相关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牛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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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牛奶有限公司（The Dairy Farm Company, Limited） 

注册地 香港 

董事 

刘晓恩（LIU Hsiao En/Curtis LIU） 

Clem Charalambos CONSTANTINE 
JIN Pengcheng 

黄曦岚（WONG Hei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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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卫生洁具销售；日用陶瓷制品销售；

特种陶瓷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信息安全设

备销售；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化肥销售；

牲畜销售；销售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专业设计服务；软件外包服务；智能机器人的研

发；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

特种设备）；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

机系统服务；电动自行车销售；摄影扩印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

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

（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企业管理咨询；居民日常

生活服务；旅客票务代理；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照相机及

器材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家用电器制造；小微

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停车场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

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工业机器人制造；

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安装、

维修；宠物服务（不含动物诊疗）；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

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拍卖

业务；食盐批发；农药批发；兽药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

险货物）；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

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3）宿迁涵邦 

名称 宿迁涵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宿迁市宿豫区洪泽湖东路19号恒通大厦418室 

法定代表人 李昌明 

控股股东 上海晟达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311MA1MEX523Y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 2016年1月27日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宿迁市宿豫区洪泽湖东路19号恒通大厦418室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咨询（除证券、股票、基金、期货类），企业管理咨

询，软件设计及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广告代理、发

布，版权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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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经营活动） 

2、转让方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 

京东世贸与宿迁涵邦为一致行动人。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 广东骏才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 广州市荔湾区新光城市广场南区商铺首层113号自编A108 

法定代表人 周书 

控股股东 名创优品（广州）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CFBP5T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 2016年4月12日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广州市荔湾区新光城市广场南区商铺首层113号自编A108 

经营范围 

化妆品批发；鲜肉批发（仅限猪、牛、羊肉）；技术进出口；商

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

类商品除外）；互联网商品销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互联

网商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集邮品批发和进出口；烟

用香精、香料货物进出口；食品添加剂批发；百货零售（食品零

售除外）；水产品批发；食品添加剂零售；生鲜家禽批发；生鲜

家禽零售；冷冻肉批发；海味干货批发；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

商品除外）；零售冷却肉（仅限猪、牛、羊肉）；其他肉类零售

（猪、牛、羊肉除外）；冷冻肉零售；海味干货零售；化妆品零

售；预包装食品零售；散装食品零售；乳制品批发；乳制品零售；

熟食零售；酒类批发；酒类零售；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具体经

营项目以《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资格证书》载明为准）；散

装食品批发；预包装食品批发；超级市场零售（食品零售除外） 

2、股权及控股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骏才国际股权控股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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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叶国富先生和杨云云女士系夫妻关系，叶国富先生通过控制 YGF Development Limited、

Mini Investment Limited、YGF MC LIMITED 及杨云云女士通过控制 YYY Development 

Limited、YYY MC LIMITED 合计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名创

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62.70%的股份。  

3、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为骏才国际及骏才国际股东的自有及自筹资金。 

三、《股份购买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骏才国际与牛奶公司签署的《股份购买协议》主要内容 

1、签署主体 

卖方：THE DAIRY FARM COMPANY, LIMITED（牛奶有限公司） 

买方：广东骏才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2、转让股份的数量 

卖方同意根据并受限于本协议的条款出售，且买方同意根据并受限于本协议

的条款购买，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并在上交所上市的公

司（“目标公司”））的 1,913,135,376 股股份（“目标股份”）。 

3、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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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项下目标股份的对价应为人民币 4,495,868,134 元（“对价”），对

应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2.35 元，并按照第 5.2.1 条以现金支付。 

4、条件 

4.1 交割先决条件 

目标股份的出售和购买以下列条件得到满足（或其在交割时会自动满足）为

前提： 

4.1.1 卖方开立减持 A 股人民币专用账户所需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外汇管理局

的登记手续已经完成。 

4.1.2 上交所已就出售和购买目标股份签发《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

协议转让确认表》，且该确认表仍然完全有效。 

4.1.3 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名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关于

本次购买目标股份交易的通函已经取得香港联交所的无异议确认。 

4.1.4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就本次出售和购买目标股份交易的经营

者集中申报作出了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不予禁止或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决定。 

4.1.5 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名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已就

本次购买目标股份交易取得股东大会批准。 

4.2 满足条件的责任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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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确认表》。买方同意垫付卖方应付的上交所和中国结算的手续费。因上交所、

中国结算要求延长办理时限的，双方同意按照上交所、中国结算要求的期限办理。 

4.2.4 每一方应就其根据前述条款应负责的第 4.1 条所列条件与另一方保持

沟通，包括向另一方及时告知相关条件的进展、从相关审批机关、上交所或香港

联交所收到的任何文件或信息、以及可能造成相关条件无法在最终截止日前获得

满足的情况等。 

4.2.5 此外，买方同意： 

（i）为了在最终截止日前尽快满足第 4.1.2 至 4.1.4 条所列条件，如果确有

必要，其应（且应确保其相关关联方应）就 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名

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或受其控制的主体的任何必要资产或业务的出售、剥

离、许可或处置向相关审批机关、香港联交所或上交所提出、谈判、接受和实施

所有合理且必要的承诺或条件，但是将对 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名创

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所有受其控制的主体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的除外；及 

（ii）相较其或其关联方与目标公司其他股份有关的任何协议、交易和其他

安排而言，其应（且应确保其相关关联方应）在遵守适用法律的前提下确保本协

议项下的交易尽快优先完成。 

4.3 未能满足条件 

如果第 4.1 条所列的条件未能在最终截止日满足，任何一方均可在此后任何

时间通过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议（第 1 条、第 8 条及第 10.2 条至第 10.10

条除外），且任何一方均不得根据本协议向对方提出任何索赔，但在终止前已经

产生的权利和责任以及本协议第 1 条、第 8 条及第 10.2 条至第 10.10 条项下的

权利和责任除外。但若一方违反了本协议或者适用法律、造成或合理预期会造成

第 4.1 条中规定的任何条件无法得到满足的，该一方无权根据前述条款终止本协

议。“最终截止日”指（i）本协议签署日后六个月届满之日（若因相关审批机

关、香港联交所或上交所的原因，造成第 4.1.1 至 4.1.5 条所列的任何条件未能

在本协议签署日后六个月内满足，则按八个月届满之日计算），或（ii）经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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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同意的更晚的日期。 

5、交割 

5.1 日期和地点 

受限于第 4 条，目标股份出售和购买的完成（“交割”）应在第 4.1 条所列

条件得到满足后的第二个交易日或双方可能商定的其他日期（“交割日”）以适

当方式进行。 

5.2 买方的交割义务 

在交割日，买方应： 

5.2.1 将对价（扣除买方已经垫付的卖方应付的上交所和中国结算的手续费

后）以即时可用的人民币资金形式通过电汇付至卖方账户，并向卖方提供不可撤

销的电汇指令复印件以兹证明；及 

5.2.2 签署所有必要文件并采取所有必要行动，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结算”）提交将目标股份转让给买方的登记申请。 

5.3 卖方的交割义务 

在交割日，卖方应在买方全额支付第 5.2.1 条所述款项的情况下： 

5.3.1 签署所有必要文件并采取所有必要行动，向中国结算提交将目标股份

转让给买方的登记申请；及 

5.3.2 向目标公司交付或安排向目标公司交付其提名的董事（即 Scott 

Anthony Price 和孙燕军）和监事（即李燊韡）的辞职信，并向买方交付一份复

印件。 

5.4 违反交割义务 

如果买方或卖方未能遵守第 5.2 条或第 5.3 条中的任何重大义务，买方（在

卖方不遵守的情况下）或卖方（在买方不遵守的情况下）有权通过书面通知另一

方： 

5.4.1 终止本协议（第 1 条、第 8 条及第 10.2 条至第 10.10 条除外）且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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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何责任；或 

5.4.2 在考虑到已发生的违约情况下，于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实现交割；或 

5.4.3 确定新的交割日期（不超过原定交割日期后的七个交易日），在此情

况下，第 5.1 条、第 5.2 条和第 5.3 条应适用于该等推迟后的交割，但交割日期

只能推迟一次， 

前述权利不影响该方享有的其他权利和救济。 

5.5 交割后事项 

若中国结算未能在交割日后一个交易日内将买方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

双方应友好协商、寻找解决方案，并签署一切必要的文件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令中国结算尽快将买方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若中国结算仍未能在交割日后

十个交易日内将买方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在卖方仍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

人的情况下，买方有权通过书面通知卖方并向中国结算撤回将目标股份转让给买

方的登记申请、终止本协议（第 1 条、本第 5.5 条、第 8 条及第 10.2 条至第 10.10

条除外），且不承担任何责任。卖方应在收到该书面通知及买方向中国结算撤回

前述申请的证明文件后及时向中国人民银行及外汇管理局申请将减持 A 股人民

币专用账户中的资金原路退回，并在获得其许可后的第二个交易日，向买方退回

买方根据第 5.2.1 条实际向卖方支付的全部款项。卖方承诺，不会在中国结算将

买方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之前将减持 A 股人民币专用账户中的资金向外汇

出。 

6、保证 

6.1 双方的保证 

每一方向另一方保证，下列陈述在本协议签署日和交割日均是真实和准确的： 

6.1.1 其有效存续，且是根据其注册成立地所在司法管辖区法律正式注册成

立的公司。其拥有合法权利和充分权力与权限签署并履行本协议。本协议根据其

条款构成对其有效和有约束力的义务。 

6.1.2 其签署本协议以及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将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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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导致违反其组织文件的任何规定； 

（ii）导致违反其作为一方或对其具有约束力的任何协议、许可或其他文件，

或构成该等协议、许可或其他文件项下的违约；或 

（iii）导致违反对其具有约束力的任何法院、政府机构或监管机构的任何现

有命令、判决或法令。 

6.1.3 根据其注册成立地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其并非资不抵债或无力偿

还到期债务。不存在可能对其遵守本协议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 

6.2 卖方的附加保证 

卖方向买方保证，下列陈述在本协议签署日和交割日均是真实和准确的： 

6.2.1 卖方是目标股份的唯一法定和实益所有人，有权行使目标股份的所有

表决权、经济权利及其他权利。 

6.2.2 目标股份已适当有效发行且均已缴足出资。目标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

主张、留置权、第三方权利、任何类型的担保权益或任何有管辖权法院下达的任

何冻结令。 

6.3 买方的附加保证 

买方向卖方保证，下列陈述在本协议签署日和交割日均是真实和准确的： 

6.3.1 其拥有合法且充足的资金来源以支付对价，并且其不会为任何其他第

三方的利益代持任何目标股份； 

6.3.2 其仅依赖其自身对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以及其自身及其专业顾问对目

标股份或目标公司的意见，没有依赖卖方或卖方的任何公司、合伙人、雇员、代

理人、顾问或代表提供给买方的关于目标股份或目标公司的任何信息（但卖方在

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保证除外）；及 

6.3.3 其充分理解购买目标股份的风险，将不会就交割后持有目标股份所产

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损失向卖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7、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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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买方承诺在交割后遵守适用法律项下与目标股份相关的减持限制。 

7.2 卖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后至买方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之前，如果

目标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议的议案会导致目标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量减少（目标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或目标公司新增股份回购的议案），卖方应，或

卖方应促使卖方提名的董事，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该等股东大会或董事

会上就上述议案投反对票。 

（二）骏才国际同京东世贸、宿迁涵邦签署的《股份购买协议》主要内容 

1、签署主体 

卖方一：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卖方二：宿迁涵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买方：广东骏才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2、转让股份的数量 

卖方同意根据并受限于本协议的条款出售，且买方同意根据并受限于本协议

的条款购买，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并在上交所上市的公

司（“目标公司”））共计 755,000,000 股股份（约占本协议签署日目标公司总

股本的 8.3195%）（“目标股份”）；其中： 

（1）卖方一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买方转让目标公司 367,227,196 股股

份（“卖方一目标股份”）； 

（2）卖方二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买方转让目标公司 387,772,804 股股

份（“卖方二目标股份”）。 

3、对价 

本协议项下目标股份的对价应为人民币 1,774,250,000 元（“对价”），对应

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2.35 元，并按照第 5.2.1 条以现金支付。就卖方一而言，其

出售卖方一目标股份对应的价格为人民币 862,983,911 元。就卖方二而言，其出

售卖方二目标股份对应的价格为人民币 911,266,08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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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歧义，自本协议签署日起至中国结算将买方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

之日止的期间内，目标公司因送股、公积金转增、配股等原因发生股份数量变动

的，卖方向买方转让的目标股份数量及每股价格应根据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除

权规则同时作相应调整。 

4、条件 

4.1 交割先决条件 

目标股份的本次出售和购买以下列条件得到满足（或其在交割时会自动满足）

为前提： 

4.1.1 上交所已就本次出售和购买目标股份交易签发《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确认表》，且该确认表仍然完全有效。 

4.1.2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就本次出售和购买目标股份交易的经营

者集中申报作出了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不予禁止或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决定。 

4.1.3 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名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已就

本次购买目标股份交易取得所需的股东大会批准。 

4.1.4 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名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关于

本次购买目标股份交易的通函已经取得香港联交所的无异议确认。 

4.2 满足条件的责任 

4.2.1 买方应尽最大努力，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促使本协议第 4.1.2 至

4.1.4 条所列条件得到满足。卖方应及时提供合理且必要的配合。 

4.2.2 各方应尽最大努力，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促使本协议第 4.1.1 条

所列条件得到满足，受限于本协议第 4.3 条的约定，在第 4.1 条约定的除第 4.1.1

条以外的其他交割先决条件均已得到满足之日起的五个交易日内，各方共同向上

交所就本次出售和购买目标股份交易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

让确认表》及其他必要的申请文件，且各方应根据上交所规定要求缴纳应由各方

缴纳的本次目标股份转让合规性审核相关的经手费等。因上交所要求延长办理时

限的，各方同意按照上交所要求的期限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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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每一方应就其根据前述条款应负责的第 4.1 条所列条件与其他各方保

持沟通，包括向其他各方及时告知相关条件的进展、从相关审批机关、上交所或

香港联交所收到的任何文件或信息、以及可能造成相关条件无法在最终截止日前

获得满足的情况等。 

4.3 未能满足条件 

如果第 4.1 条所列的条件未能在相应的最终截止日或之前满足，任何一方均

可在此后任何时间通过书面通知其他各方终止本协议（第 1 条、第 8 条及第 10.2

条至第 10.11 条除外），且任何一方均不得根据本协议向对方提出任何索赔，但

在终止前已经产生的权利和责任以及本协议第 1 条、第 8 条及第 10.2 条至第

10.11 条项下的权利和责任除外。但若一方违反了本协议或者适用法律、造成或

合理预期会造成第 4.1 条中规定的任何条件无法得到满足的，该一方无权根据前

述条款终止本协议。“最终截止日”指（i）本协议签署日后六个月届满之日（若

因相关审批机关、香港联交所或上交所的原因，造成第 4.1.1 至 4.1.4 条所列的

任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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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中国结算”）提交将目标股份转让给买方的登记申请。 

5.3 卖方的交割义务 

在交割日，卖方应在买方全额支付第 5.2.1 条所述款项的情况下： 

5.3.1 签署所有必要文件并采取所有必要行动，向中国结算提交将目标股份

转让给买方的登记申请；及 

5.3.2 向目标公司交付或安排向目标公司交付其提名的董事（即周晔）的辞

职信，并向买方交付一份复印件。 

5.4 违反交割义务 

如果买方或卖方未能遵守第 5.2 条或第 5.3 条中的任何重大义务，买方（在

卖方不遵守的情况下）或卖方（在买方不遵守的情况下）有权通过书面通知另一

方： 

5.4.1 终止本协议（第 1 条、第 8 条及第 10.2 条至第 10.11 条除外）且不承

担任何责任，但该发出通知的一方应在通知中向违约的一方提供通知发出之日起

七个交易日的补救期，如该等违约行为在发出通知后的七个交易日内不能获得补

救，方能根据本第 5.4.1 条终止本协议；或 

5.4.2 在考虑到已发生的违约情况下，于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实现交割；或 

5.4.3 确定新的交割日期（不超过原定交割日期后的七个交易日），在此情

况下，第 5.1 条、第 5.2 条和第 5.3 条应适用于该等推迟后的交割，但交割日期

只能推迟一次。 

前述权利不影响该方享有的其他权利和救济。 

5.5 交割后事项 

若买方按照第 5.2 条约定全额支付第 5.2.1 条所述款项的情况下，若中国结

算未能在交割日后五个交易日内将买方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各方应友好协

商、寻找解决方案，并签署一切必要的文件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令中国结算

尽快将买方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若中国结算仍未能在交割日后十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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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将买方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且该情形并非由于买方违反本协议而导致，

则买方有权书面通知卖方并向中国结算撤回将目标股份转让给买方的登记申请、

终止本协议（第 1 条、本第 5.5 条、第 8 条及第 10.2 条至第 10.11 条除外），

且不承担任何责任。卖方应在收到该书面通知及买方向中国结算撤回前述申请的

证明文件后的第五个交易日或之前，向买方退回买方根据第 5.2.1 条实际向卖方

支付的全部款项。 

6、保证 

6.1 各方的保证 

每一方向其他各方分别且单独地保证，下列陈述在本协议签署日和交割日均

是真实和准确的： 

6.1.1 其有效存续，且是根据其注册成立地所在司法管辖区法律正式注册成

立的公司。其拥有合法权利和充分权力与权限签署并履行本协议。本协议根据其

条款构成对其有效和有约束力的义务。 

6.1.2 其签署本协议以及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将不会： 

（i）导致违反其组织文件的任何规定； 

（ii）导致违反其作为一方或对其具有约束力的任何协议、许可或其他文件，

或构成该等协议、许可或其他文件项下的违约；或 

（iii）导致违反对其具有约束力的任何法院、政府机构或监管机构的任何现

有命令、判决或法令。 

6.1.3 根据其注册成立地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其并非资不抵债或无力偿

还到期债务。不存在可能对其遵守本协议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 

6.2 卖方的附加保证 

卖方分别且单独地向买方保证，下列陈述在本协议签署日和交割日均是真实

和准确的： 

6.2.1 卖方已就本次出售和购买目标股份交易取得所需的内部有权机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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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卖方是目标股份的唯一法定和实益所有人，有权行使目标股份的所有

表决权、经济权利及其他权利。 

6.2.3 目标股份已缴足出资。目标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主张、留置权、第三

方权利、任何类型的担保权益或任何有管辖权法院下达的任何冻结令。 

6.3 买方的附加保证 

买方向卖方保证，下列陈述在本协议签署日和交割日均是真实和准确的： 

6.3.1 其拥有合法且充足的资金来源以支付对价，并且其不会为任何其他第

三方的利益代持任何目标股份； 

6.3.2 其仅依赖其自身对目标股份的尽职调查以及其自身及其专业顾问对目

标股份或目标公司的意见，没有依赖卖方或卖方的任何公司、合伙人、雇员、代

理人、顾问或代表提供给买方的关于目标股份或目标公司的任何信息（但卖方在

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保证除外）；及 

6.3.3 其充分理解购买目标股份的风险，将不会就交割后持有目标股份所产

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损失向卖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7、承诺 

7.1 买方承诺在交割后遵守适用法律项下与目标股份相关的减持限制。 

7.2 卖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后至买方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之前，如果

目标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议的议案会导致目标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量减少（目标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或目标公司新增股份回购的议案），卖方应，或

卖方应促使卖方提名的董事，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该等股东大会或董事

会上就上述议案投反对票。 

四、对公司的影响 

1、如本次交易顺利实施完毕，公司第一大股东将变更为骏才国际。 

2、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以及战略目标的实现，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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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股东及董事、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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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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